制管三分厂氧气技术要求

气体要求：

1、氧气：

使用的氧气为高纯度氧气，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应为合格，且氧气各项指标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         项目
指标

氧气含量%（V/V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≥99.5

气味
无异味

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游离水

厂家对配送的气体出具合格证明，在使用过程气体气化效果好，气化压力1.5MPa以上，且压力稳定，满足正常生产要求。

气瓶要求：

盛装氧气的瓶罐应为杜瓦罐瓶，盛装的液态氧气净重量为160kg，其瓶体应有明显的产品合格证标识，具体注明内容应包括：气瓶名称，气瓶型号，产品编号，内胆编号，充装介质，P/N，制造日期，制造许可证，产品的制造符合GB24159-2009《焊接绝热气瓶》和设计图样要求。

气体在使用过程中，气瓶不能出现堵塞、泄露，气瓶的连接配件应齐全，且有质保期限，便于操作，气瓶出现非使用造成的损坏，厂家予以维护。

分厂计划使用量：

分厂年计划使用量约为170瓶（使用量根据生产使用情况实时结算）。
气瓶配送与装卸：

气体的配送效率应及时，且满足分厂的生产要求。厂家应对瓶罐自行装卸，分厂只负责对气瓶的接受签字，月底核对签字确认正常使用数量。厂家必须24小时服务，遇到气体使用突发情况，影响正常生产时，厂家须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置。

气瓶的存放：

    厂家运送的气体瓶罐，按照分厂气体存放管理的要求分类存放摆放整齐，自觉遵守公司分厂安全环保管理的要求，接受气体管理人员的监督，对违反安全环保管理规定造成的后果，厂家负全部责任。

气体的使用：

如遇使用过程中气化效果不能满足生产需要，分厂有权退回，其造成的损失，责任由厂家承担。

制管三分厂氧气的试验方法，包装，标识、贮运及安全应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工业氧》GB/T 3863-2008的标准要求。

以上未说明的气体相关要求均按GB/T 3863-2008执行。凡是因配送的气体质量、配送不及时等影响分厂生产，责任全部由厂家承担。

制管三分厂

2020年8月18日
